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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19 年上海音乐学院 

招收内蒙古少数民族委培生的公告 

 

一、招生计划 

内蒙古委培生招生计划共 5名（仅限招收蒙古族、达斡

尔族、鄂温克族、鄂伦春族考生，蒙汉兼通优先），具体专

业计划数如下： 

1、音乐表演（声乐演唱-美声）：2 名 

2、音乐表演（音乐戏剧表演）：3名 

二、报考办法 

1、 报考时间与地点 

（1）报名时间：2019 年 3月 22日 

（2）考试时间：2019 年 3月 23日 

（3）报名及考试地点：内蒙古艺术学院（呼和浩特市

新城区新华东街 101 号） 

2、 报名时须交验下列证件： 

（1）考生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（正反面需复印在同

一张 A4纸上）； 

（2）艺术类考生（或高考）报名证件原件及复印件； 

（3）内蒙古自治区专业统考合格证或合格证明原件及

复印件； 

（4）2 寸正面脱帽证件照（2张/专业）； 

（5）报名费 300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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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考试内容 

参照《2019 年上海音乐学院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简章》

相 关 内 容 （ 请 自 行 至 上 音 招 办 官 网 下 载 ， 网 址

http://jwc.shcmusic.edu.cn）。 

四、文化考试 

凡专业合格的考生须在规定时间至内蒙古自治区招生

办办理文化高考报考及志愿填报手续，按当地规定科目参加

统一考试。文理兼收。 

五、录取原则 

考生须达到上海音乐学院自主划定的全国统一高考文

化课最低录取分数线后，按专业考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名择优

录取。 

六、招生咨询 

1、内蒙古党委宣传部文艺处 

联系电话：0471--4812637/4818246 

2、上海音乐学院招生办公室 

联系电话：021—64316349/64376411 

    电子信箱：zb@shcmusic.edu.cn 

 

 

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 

上海音乐学院招生办公室  

2019 年 3月 1 日 


